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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3331        证券简称：爱夫卡       主办券商：天风证券  

  

深圳市爱夫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（一）关联交易概述 

本次关联交易是偶发性关联交易。 

根据发展需要，公司拟将控股子公司安徽省爱夫卡电子科技有限

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人民币 24,500,000.00元，即安徽省爱夫卡电子

科技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4,500,000.00 元，其中姚勇认缴

出资人民币 1,500,000.00 元，马鞍山市创惠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认缴

出资人民币 3,000,000.00元。 

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“重

组办法”）：“公众公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、出售资产，达

到下列标准之一的，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：（一）购买、出售的资产总

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

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%以上；（二）购买、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

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

例达到 50%以上，且购买、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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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%以上。”  

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，爱夫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财

务报表总资产为 45,436,123.90 元，净资产为 36,878,791.87 元 。

本次增资金额为 4,500,000元，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

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 9.9%，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

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 12.2%。本次增资不构

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（二）关联方关系概述  

由于姚勇为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，为公司关联方，因此本

次控股子公司增资构成关联交易。 

（三）表决和审议情况 

2017 年 11 月 14 日，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，审

议通过了《关于控股子公司安徽省爱夫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增加注册

资本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。表决结果：4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

权、1票回避，关联董事姚勇回避表决。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

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。 

（四）本次关联交易是否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

上述增资需要经过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
（一）关联方基本情况 

关联方姓名/名称 住所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

姚勇 

上海市浦东新区

锦绣路 800弄 38 

号 xxxx室 

-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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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关联关系 

    姚勇为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，担任公司董事长及总经

理，持有公司 14,663,600股股份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1.63%。 

三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根据发展需要，公司拟将控股子公司安徽省爱夫卡电子科技有

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人民币 24,500,000.00元，即安徽省爱夫卡

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4,500,000.00元，其中姚勇

认缴出资人民币 1,500,000.00元，马鞍山市创惠投资有限责任公司

认缴出资人民币 3,000,000.00元。 

增资前各主要投资人的投资规模和持股比例： 

股东名称 币种 出资额（元） 出资比例 

深圳市爱夫卡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 

人民币 16,000,000.00 80.00% 

姚勇 人民币 2,040,000.00 10.20% 

常雁龙 人民币 1,200,000.00 6.00% 

朱志峰 人民币 760,000.00 3.80% 

合计 - 20,000,000.00 100.00% 

增资后各主要投资人的投资规模和持股比例： 

股东名称 币种 出资额（元） 出资比例 

深圳市爱夫卡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 

人民币 16,000,000.00 65.31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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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

（一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

安徽省爱夫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17 年上半年末未经审计的净

资产为 3,935,989.06元，本次按照 1元/股的价格进行增资，增资价

格高于每股净资产，价格公允合理，未损害公司利益。 

五、该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必要性和真实意图 

上述关联交易主要是为了增加控股子公司资金实力，有效提升

其经营能力，有利于后续经营和可持续发展。 

（二）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增资补充了控股子公司的日常流动资金，有效改善子公司

财务状况，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，亦不存

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深圳市爱夫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

姚勇 人民币 3,540,000.00 14.45% 

常雁龙 人民币 1,200,000.00 4.90% 

朱志峰 人民币 760,000.00 3.10% 

马鞍山市创惠投资有限

责任公司 

人民币 3,000,000.00 12.24% 

合计 - 24,500,000.00 100.0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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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议》 

 

 

 

深圳市爱夫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7年 11月 14日 

 


